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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 1 5 年 度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推展全民國防教育考評暨傑出貢獻獎薦報實施計畫 ( 草案 ) 
 

壹、依據： 

一、全民國防教育法第4條及14條。 

二、國防部115年1月22日國政文心字第11550010342號函。 

三、本局115年2月23日新北教安字第1150327287號函。 

貳、目的： 

為使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落實推展全民國防教育，深化校園學子對國防

事務的認知，扎根全民國防理念，以增進全民國防知識及防衛國家意識，

進而支持全民國防、熱愛國家。 

參、考評實施方式： 

一、考評資料期程：自114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各校推展全民國防教育

工作成效，每一學校(200頁內)或個人(150頁內)以1冊為

限。 

二、評鑑對象：本市所屬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三、評鑑組別： 

(一)團體組： 

1.以學校為單位，各高中職學校(113、114年曾獲獎及現無軍訓教官學校除

外)皆須陳報考評資料。 

2.現無軍訓教官之高中職學校與國民中小學校採自由報名參加。 

(二)個人組： 

由各校外分會(淡水、瑞星分會合併由瑞星分會主責推薦)召集學校負責

推薦各分會所屬學校文職人員1名參加。 

四、繳交資料： 

(一)團體組：自評表(國中小如附件1，高中職如附件2)及佐證資料書面各1

份。 

(二)個人組：具體事蹟表(如附件3)及佐證資料書面各1份，。 

(三)佐證資料請參考格式(如附件4)製作成果佐證資料。 

五、收件作業： 

即日起至115年4月30日(星期四)截止收件，資料郵寄地址：(220242)新北市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1樓，收件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校園安全室，陳宜君督學收。 

肆、評審作業： 

一、初評：依各校自我評核分數實施初評，初評成績達80分(含)以上且無佐證

資料缺件情事，始列為複評對象。 

二、複評：由本局遴聘具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組成評選

小組實施複評。 

伍、獎勵員額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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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體組：績優3名，頒發本局獎狀乙幀及禮券10,000元。 

二、個人組：績優3名，頒發本局獎狀乙幀及禮券5,000元。 

陸、薦報國防部方式： 

經考評績優個人組(文職人員)3名及1名備額薦報國防部參加「115年全民國

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柒、一般規定： 

一、本年度各校及軍訓教官如欲參加國防部「115年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

評選，請先期完成相關資料整備，俟該部計畫函發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薦報： 

(一)參選團體獎之單位主官(管)同時以個人名義參選個人獎。 

(二)前兩年度已獲本局全民國防教育考評績優之團體或個人。 

(三)個人組報名人員於1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不得有受刑事處分紀錄。 

捌、其他： 

一、案內所需經費由本局115年度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項下支應。 

二、本局業務承辦人：陳宜君督學，電話：02-29603456分機2558。 

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將另函修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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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考 評 ( 團 體 獎 )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自 評 表 ( 國 民 中 小 學 適 用 ) 

項

次 

區 

分 
評 選 指 標 辦 理 情 形 

單

位

自

評 

初

評 

複

評 

一 

計 

畫 

作 

為 

10% 

1.114 年訂定全民國防教育

推動計畫。(5分) 

範例： 

訂定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實施計畫。

(如佐證資料第○頁)  

   

2.114 年訂定其他全民國防

教 育 活 動 相 關 計 畫     

項。(屬創新計畫每項 2

分、屬一般計畫每項 1 分，

至多 5分) 

計畫名稱: 

1.(創新)                              

2.(一般)                             

3.                         

   

二 

執

行

作

為

80

% 

落

實

課

程

教

學

35

% 

3.114 年運用教育部訂定全

民國防教育補充教材或自

編教材 (案)融入課程教

學。(8分) 

 

   

4.114 年單位所屬發展全民

國防教育課程研討或開發

教案等 (共備可 )______

案。(屬研討每案 1 分，屬

教案開發每案 3分，至多 6

分) 

活動名稱: 

1.(課程研討)                              

2.(教案開發)                                                      

3.                         
   

5.114 年落實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教學工作，如國防部全

民防衛動員署「當危機來臨

時：臺灣全民安全指引」、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全民國

防教育宣導影片」、新北市

全民國防手冊(114 年編

修)」及教育局「空襲有識

嗎」等融入教學______項。

(每案 2分，至多 16分) 

活動名稱: 

1.                              

2.                         

3.                         

   

6.114 年其他落實全民國防

教 育 課 程 教 學 工 作     

項。(每項 1分，至多 5 分) 

項目名稱: 

1.                         

2.                         

   

 

 

 

 

 

7.114 年主辦或協辦有關全

民國防教育相關競賽、參

訪、體驗等相關活動______

案。(屬主辦每項 2 分、屬

協辦每項 1分，至多 16分) 

活動名稱: 

1.(主辦)                              

2.(協辦)                                                      

3.以下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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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考 評 ( 團 體 獎 )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自 評 表 ( 國 民 中 小 學 適 用 ) 

項

次 

區 

分 
評 選 指 標 辦 理 情 形 

單

位

自

評 

初

評 

複

評 

多

元

輔

教

活

動

25

% 

8.114 年成立或經營全民國

防教育相關社團。(3分) 

 
   

9.114年結合國家慶典、民俗

節日及校際活動，進行相關

教學或宣導活動，強化學生

愛國信念案。(每案 1 分，

至多 4分) 

活動名稱: 

1.                         

2.                        3.                            

10.114 年結合校園災害演

練、防護團訓練全民防衛動

員演練等時機，設計全民國

防教育主題活動。(2分) 

 

   

文

宣

活

動

20

% 

11.114 年單位全民國防網站

建置情形： 

□單位設置全民國防教育網

站、粉絲團。(5分) 

□設定單位網站首頁與國防

部全民國防教育全球資訊

網鏈結。(3分) 

網址： 

鏈結頁面網址及 QR Code： 

   

12.114 年全民國防教育網站

更新頻率(2選 1) 

□每月更新。(2分) 

□每半年更新。(1分) 

 

   

13.114 年辦理之全民國防教

育活動刊載於電視媒體、平

面報導、廣播媒體、電子及

書 面 公 告 、 網 路 訊 息     

則。(屬電視媒體每則 2

分、屬平面媒體、網路訊息

每則 1分，至多 10分) 

活動名稱: 

1.(電視媒體)                              

2.(平面媒體)                                                      

3.(網路訊息)                 

4.以下請自行延伸                         

   

三 

考 

核 

作 

為 

10% 

14.近 3 年全國性全民國防教

育獲獎：單位獲教育部或

其他中央機關所頒發全民

國防教育相關獎項(如國

防部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

獻獎、兵役節表揚績優招

募學校)。(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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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考 評 ( 團 體 獎 )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自 評 表 ( 國 民 中 小 學 適 用 ) 

項

次 

區 

分 
評 選 指 標 辦 理 情 形 

單

位

自

評 

初

評 

複

評 

15.近 3 年地方性全民國防教

育獲獎：單位獲地方政府頒

發全民國防教育相關獎項

(如本局考評績優學校)。(4

分)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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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考 評 ( 團 體 獎 )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自 評 表 (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適 用 ) 

學 校

名 稱 
○○高中 承辦人 

○○組長 

○ ○ ○ 

業 務 

主 管 
職章 校 長 職章 

項

次 

區 

分 
評 選 指 標 辦 理 情 形 

單

位

自

評 

初

評 

複

評 

一 

計 

畫 

作 

為 

10% 

1.114 年訂定全民國防教育推動計

畫。(6分) 

範例： 

訂定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實施

計畫。(如佐證資料第○頁)  

   

2.114 年訂定其他全民國防教育活

動相關計畫(做法)     項。(每

項 2分，至多 4分) 

計畫名稱: 

1.(創新)                              

2.(一般)                                                      

3.以下請自行延伸                                                   

   

二 

執

行

作

為

70

% 

落

實

課

程

教

學

20

% 

3.114 年單位所屬發展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研討或開發教案等(共備

可)______案。(每案 2 分，至多

4分) 

課程名稱： 

   

4.114 年策辦與推廣有關全民國防

教育課程研習與學術發展活動     

案。(4分) 

活動名稱: 

1.(課程研討)                              

2.(教案開發)                                                     
   

5.114 年落實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教

學工作，如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

署「當危機來臨時：臺灣全民安

全指引」、國防部「強化全民國防

兵力結構調整方案」授課輔助教

材、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全民國

防教育宣導影片」、新北市全民國

防手冊(114 年編修)」及教育局

「空襲有識嗎」等教學______

項。(每項 2分，至多 12分) 

活動名稱: 

1.                              

2.                                                      

3.                         

   

多

元

輔

教

活

動

6.114 年主辦或協辦有關全民國防

教育相關競賽、參訪、體驗等相

關活動______案。(每項 2分，至

多 14分) 

活動名稱: 

1.(主辦)                              

2.(協辦)                                                      

3.以下請自行延伸           

   

7.114 年成立或經營全民國防教育

相關社團。(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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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考 評 ( 團 體 獎 )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自 評 表 (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適 用 ) 
30

% 8.114 年結合國家慶典、民俗節日

及校際活動，進行相關教學或宣

導活動，強化學生愛國信念     

案。(每案 2分，至多 8分) 

活動名稱: 

1.                              

2.                                                      

3.                         

4.以下請自行延伸                         

   

9.114 年結合校園災害演練、防護

團訓練全民防衛動員演練等時

機，設計全民國防教育主題活

動。(4分) 

 

   

文

宣

活

動

20

% 

10.114 年單位全民國防社群媒體

運用情形： 

□單位設置全民國防教育網

站、粉絲團或對外公開社群

群組。(5分) 

□設定單位網站首頁與國防部

全民國防教育全球資訊網鏈

結。(3分) 

鏈結頁面網址及 QR Code： 

   

11.學校 114 年全民國防教育社群

媒體更新頻率(3選 1) 

□每月更新。(得 3分) 

□每季更新。(得 2分) 

□每半年更新。(得 1分) 

 

   

12.114 年辦理全民國防教育活動

分享於新北市學生校外會宣傳     

則。(每則 2 分，分享好友每則

1分，至多 4分) 

 

   

13.114 年辦理全民國防教育活動

刊載於電視媒體、平面報導、網

路     則。(電視媒體每則 3

分、平面媒體、網路訊息每則 2

分，至多 5分) 

活動名稱: 

1.(電視媒體)                              

2.(平面媒體)                                                      

3.(網路訊息)                 

4.以下請自行延伸           

   

三 

考 

核 

作 

為 

20% 

14.近 3 年全國性全民國防教育獲

獎：單位獲教育部或其他中央機

關頒發全民國防教育相關獎項

(如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

愛國歌曲、儀隊競賽、海報競賽

等)。(4分) 

    

   

15.近 3 年參與(支援)本市推展全

民國防教育考評及相關活動。

(考評 2 分、每項活動 4 分，至

多 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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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考 評 ( 團 體 獎 )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自 評 表 (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適 用 )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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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考 評 ( 個 人 獎 )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學校 

名稱 
 職 稱  姓 名  

業 務 

主 管 
職章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辦 理 情 形 評 分 

一 

執行

作為 

100% 

1.策辦全民國防教育「學校教育」

等多元活動(60分)。 

2.個人建置全民國防教育網站(部

落格)或資料庫(10分)。 

3.個人執行全民國防教育相關文宣

宣傳工作(10分)。 

4.個人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

究發展或發表相關著作(10分)。 

5.擔任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授課

師資或辦理教材(案)編撰工作

(10分)。 

範例： 

策辦單位全民國防教育「○○○

○○」多元活動，有效推展全民

國防教育理念(如佐證資料第○

頁或附件○)。 

 

二 
特別

加分 

1.個人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相關工

作，曾獲得各級主管機關獎勵者。 

2.個人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學校教

育」、「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

「國防文物維護、保存及宣導教

育」及「社會教育」等相關法規

之研訂或訂頒相關計畫。 

範例： 

1.參加國防部、教育部或本局辦

理有關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

(或研習及參訪等)(如佐證資

料第○頁或附件○)。 

2.因參加國防部、教育部或本局

全民國防教育「○○○○○」

多元活動(研習或競賽等)，獲

○○部核定○○獎勵(如佐證

資料第○頁或附件○)。 

3.策辦單位全民國防教育「○○

○○○」多元活動(或研習及參

訪等)(如佐證資料第○頁或附

件○)。 

4.因策辦單位全民國防教育「○

○○○○」多元活動(或研習及

參訪等)，獲○○部核定○○獎

勵(如佐證資料第○頁或附件

○)。 

 

總分   

 



第 10 頁，共 11 頁 

 

 

配

分

說

明 

一、各單位請詳述受薦報個人各項工作辦理情形。 

二、各項配分： 

(一)執行作為： 

1.有關受薦報個人所推行之全民國防「學校教育」、「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國

防文物維護、保存及宣導教育」、「社會教育」、「甄選活動」、「寒、暑期戰鬥營」、

「走入校園、鄉里」等相關多元化活動之辦理情形，依辦理次數給分，屬辦理「全

國性質」活動者，分項可得 5分；屬「地方或單位性質」活動者，分項可得 4 分；

不屬全國、地方或單位性質但仍符合評選指標事項活動者，可得 3 分；得分總計

以 60分為限。 

2.個人建置全民國防教育網站或資料庫，建置 1 項得 5 分；建置全民國防教育專頁

者得 4 分；辦理網站首頁鏈結者可得 3 分；另網站資料每月更新者可得 3 分；每

季更新者得 2分，得分總計以 10分為限(請註記網址，以利評選委員驗證)。 

3.個人辦理全民國防教育相關文宣宣傳工作，電視媒體每則 2 分；平面媒體、廣播

媒體、電子及書面公告或網路訊息，每則 1分；得分總計以 10分為限。 

4.個人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究發展或發表相關著作，發表 1 篇論文得 5 分；

報刊投稿每則 2分，得分總計以 10分為限。 

5.擔任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授課師資，每項課程得 2 分；辦理教材編撰工作，每

項可得 5分；辦理教案編撰可得 3分，得分總計以 10分為限。 

(二)特別加分： 

1.個人因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獲得主管(或相關)機關辦理獎勵者，屬「全國性

質」獎項者，分項可得 3 分；屬「地方或單位性質」獎項者，分項可得 2 分；不

屬全國、地方或單位性質但仍符合評選指標之獎項者，分項可得配分之 1 分，其

餘分項依執行狀況給分，得分總計以 6分為限。 

2.有關受薦報個人所推行之工作屬「創新、研修」全民國防教育相關法規者，本項

可得配分 3 分；屬「創新」相關計畫者，每項可得 2 分；屬自行「訂頒」相關計

畫者，每項可得 1分；屬「轉頒」相關計畫者則不予給分，得分總計以 6 分為限。 

三、事蹟表將併評選資料送各評選委員審查，總分欄位由評選委員審查佐證資料後填註。 

四、評選委員將視各薦報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力度及執行成效等事蹟加權計分，並登註

於總評分欄內，各項次加分以 5分為限。 

五、表格不足得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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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北市○○高中114年度推展全民國防教育考評成果佐證資料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及地點： 

照片紀要：(一) 

(二) 
 

 

活動相片(以Ａ4直式置入2張以上相片，並加以文字說明)請自行延伸表格 


